
1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3-075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202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或子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95,052 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不超过 92,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 3,052 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

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

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公司和/或子公司 2023 年度为深

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仁用”）、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智能”）、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飞拓智园”）供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3,000 万元、6,000 万元。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

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

获得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

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

营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同意，公司从英飞拓智能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

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至英飞拓智能子公司英飞拓仁用。上述担保额度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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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调剂完成后，公司和/或子公司 2023 年度为英飞拓智能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

过人民币 3,000 万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为英飞拓仁用提供担保额

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调增为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审议下一年度相应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具体事宜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

件。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2023 年 4 月 15 日、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英飞拓：关于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英飞拓：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全

资子公司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周转需要，英飞拓仁用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

（合同编号为：2023 深银旗舰综字第 0050 号），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8,000 万元（含 2023 深银旗舰综字第 0024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未结

清的授信业务），其中敞口额度 9,000 万元。公司为敞口额度提供保证担保，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科技”）为敞口额度提

供抵押担保和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同日，英飞拓智能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

为：2023 深银旗舰综字第 0051 号），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立新科技提供抵押担保。 

同日，英飞拓智园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

为：2023 深银旗舰综字第 0052 号），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立新科技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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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审议情况：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

司和/或子公司为英飞拓仁用、英飞拓智能、英飞拓智园提供担保额度分别不超

过人民币 9,000 万元、2,000 万元、6,000 万元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为英飞拓仁用、英飞拓智能、英飞拓智园提供担保后（共同担保未重复

计算），公司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仁用的担保余额为 9,000 万元人民币，可用担

保额度为 0 万元人民币；公司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智能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

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智园的担

保余额为 3,800 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 2,200 万元人民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英飞拓仁用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9615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英飞好成科技园 1515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8,285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4 月 15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建筑智能化弱电系

统集成技术的开发，物联网、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机房技术的开发；园区产业

规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脑、电教设备、机电设备、实验室设备、取证设

备、折叠屏、报警器、勘察箱、夜视望远镜、酒精测试仪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可经营）。（企业

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物联网系统工程、电子与建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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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系统工程、信息通信系统工程、安防系统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英飞拓智能持有英飞拓仁用 100%股权。 

英飞拓仁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5,789,359.30           505,449,229.59  

负债总额          332,107,922.12           355,601,257.32  

流动负债总额          328,578,375.51           352,071,710.71  

净资产          143,681,437.18           149,847,972.27  

财务数据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91,351.78           217,774,215.87  

利润总额           -6,032,104.73              683,134.48  

净利润           -6,166,535.09             1,987,797.32  

（二）英飞拓智能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BEK5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宝路12号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厂房301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8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开发、销售、租赁；防爆

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销售、租赁；LED显示屏、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

器、背投显示器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

成及工程技术开发；大数据分析；数据库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



5 

理；自有物业租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

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

营项目是：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生产；防爆视频监控产品的生产；LED显示屏、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产品生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智能100%股权。 

英飞拓智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1,332,171.04  327,605,744.93 

负债总额 352,366,707.88 353,086,496.09 

流动负债总额 352,366,707.88 353,086,496.09 

净资产 -31,034,536.84 -25,480,751.16  

财务数据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13,089.93 55,040,833.96  

利润总额 -3,779,353.17 -25,106,964.73 

净利润 -5,553,785.68 -24,644,182.38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智能单体数据。 

（三）英飞拓智园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TDRM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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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宝路 12 号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厂房 602 

法定代表人：李良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智慧园区运营服务；计算

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编程；

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信息技术

咨询；经营电子商务；电子产品、智能设备、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智能化系

统上门安装；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管理咨询；智慧园区项目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设计（以上不含广告、人才中介、证券、保险、

基金、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类、禁止类项目），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

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智能化、信息化工程咨询服务（以上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

经营）。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智园 100%股权。 

英飞拓智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50,259.00 23,794,529.11 

负债总额 49,895,308.99 47,208,683.73 

流动负债总额 49,895,308.99 47,208,683.73 

净资产 -27,945,049.99 -23,414,154.62 

财务数据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28,747.31 32,928,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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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4,533,451.62 -20,922,558.24 

净利润 -4,530,895.37 -20,830,610.79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3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编号 

项目 

2023 深银旗舰最保字第

0121 号 

2023 深银旗舰最保字

第 0122 号 

2023 深银旗舰最保字

第 0123 号 

保证人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 
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

限公司 

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

有限公司 

约定期限 

（包括该期间的

起始日和届满日） 

2023年 8月 10日至 2026

年 6 月 28 日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6 年 8 月 8 日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6 年 8 月 8 日 

主合同 
在约定期限内，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

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担保的债权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约定期限内所签署的主合同（包

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

有的一系列债权。 

担保的债权最高

额限度 

本金人民币 9,000 万元 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 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 

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

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之和。 

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二）最高额抵押合同 

2023 年 8 月 10 日，立新科技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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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项目 

2023 深银旗舰最抵字第

0068 号 

2023 深银旗舰最抵字

第 0069 号 

2023 深银旗舰最抵字

第 0070 号 

抵押人 深圳市立新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 
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

限公司 

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

有限公司 

约定期限 

（包括该期间的

起始日和届满日） 

2023年 8月 10日至 2026

年 6 月 28 日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6 年 8 月 8 日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6 年 8 月 8 日 

主合同 
在约定期限内，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

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担保的债权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约定期限内所签署的主合同（包

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

有的一系列债权。 

抵押担保的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抵押期限 
在主合同债务人清偿了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应协

助立新科技到抵押登记部门办理抵押注销登记。 

抵押物 

立新科技名下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大工业区立新科技厂区 1 号厂房、2 号厂

房、综合楼（不动产权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7061 号，建

筑面积：48,868.24 ㎡）。 

（三）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2023 年 8 月 10 日，立新科技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应收账款

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为：2023 深银旗舰最应质字第 0008 号），主要内容如下： 

1．出质人：深圳市立新科技有限公司 

2．质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担保的债权：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依据与英飞拓仁用在 2023 年 8 月 10 日

至 2026 年 6 月 28 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

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4．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本金人民币 9,0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

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

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5．质押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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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质押期限：在英飞拓仁用清偿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后，立新科技有权要

求解除质押。 

7．出质的应收账款：立新科技持有的深圳市龙岗大工业区立新科技厂区 1

号厂房、2 号厂房、综合楼，产权证号为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7061

号物业的租金。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09,052 万元（共同担保不再重复计算，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占公司

最近一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87.17%。上述担

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立新科技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3．立新科技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1 日 


